乌海市煤矿矿业权整合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自治区全会精神，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动我市矿产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自觉担负起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责任。
二、整合原则
（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全领域，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政策引领，市场驱动。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统筹推进我市高质量发展，做好对整合企业的政策宣传讲解动员工作。积极帮助整合企业解决困难，以市场方式推进整合工作，以矿业权人自愿协商为基础，以尽快签订整合协议为目标，合法合规合理推进整合工作有序进行。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与矿区总体规划、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及其他规划相衔接，科学合理划定的整合区域，保证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学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矿山企业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做好整合工作，实现生态环境与矿产资源开发协调发展，形成总量控制，保护开采的矿山开发格局。
三、整合目标
通过实施煤矿矿业权整合，使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更加合理，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显著提高，实现煤炭资源集中开发、统一管理、连片治理，有效解决矿区项目密集、生产布局混乱等问题。确保2024年5月底健全机制、全面启动开展矿区整合工作，2024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煤矿整合工作，整合后矿山在2028年底全部建成绿色矿山（大中型矿山达到80%），推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向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通过“联排、联治、联采”手段，实现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四、矿山基本情况
我市煤矿有46个（井工矿23个、露天矿23个）。按照《乌海（含鄂托克旗）煤炭矿区总体规划（报批稿）》（以下简称《总规》），整合后我市煤矿共27个，其中露天煤矿7个（乌达区1个；海勃湾区3个；海南区整合2个、保留1个）；井工煤矿20个（整合2个，18个井工煤矿不参与此次整合）。按照2023年12月13日自治区第33次常务会会议纪要，将1-6号整合区（其中“三权不变”煤矿8个）归乌海管理，将7-8号整合区归鄂尔多斯管理。整合区具体情况如下：
1号整合区：由乌海市华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矿、乌海市华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三矿、乌海市建安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及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4.4343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308米—1000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
2号整合区：由鄂尔多斯市蒙西鑫盛煤业有限公司煤矿、乌海市万企景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乌海市恒实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煤矿、乌海市新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及8处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20.16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270—850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400万吨/年。
整合范围按照《矿区总规》（报批版）确定的范围进行上报。整合区东侧存在秦长城文物遗址，保护及建设控制地与整合范围重叠。按照2017年1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自治区境内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内政发〔2017〕139号）：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汇总表规定，乌海市海勃湾区保护范围（指按照遗存外缘向两侧外扩的距离）为100米，建设控制地带（指按照保护范围边界外扩的距离）为500米。该区域暂设置为禁采区，涉及面积为2.17平方公里。
整合区西侧存在电力走廊，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电力设施周围五百米范围内（指水平距离）进行爆破作业。电力部门正在编制电力线路迁移方案，计划于2025年底完成线路迁移。
秦长城遗址、电力走廊压覆资源量暂不纳入可采储量，在整合区开发利用方案中明确暂不开采，并在采矿证上进行标注。
3号整合区：由鄂尔多斯市蒙西鑫源煤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乌海市温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卡布其煤矿、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二矿、内蒙古美方能源有限公司乌海市海鑫摩尔沟煤矿及10块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19.21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332—900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400万吨/年。
整合范围按照《矿区总规》（报批版）确定的范围进行上报。整合区内存在秦长城文物遗址、军事设施等，参照露天二号整合区处置办法，将秦长城遗址、军事设施保护范围暂设为禁采区，涉及面积3.86平方公里，压覆资源量暂不纳入可采储量，在整合区开发利用方案中明确暂不开采，并在采矿证上进行标注。
4号整合区：由内蒙古美方能源有限公司乌海市新骆驼山煤矿、乌海市海勃湾夭斯图煤矿(普通合伙)、鄂托克旗骆驼山毛盖图煤矿、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夭斯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原新光煤矿及10块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11.60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350—995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
整合范围按照《矿区总规》（报批版）确定的范围进行上报。整合区与召烧沟岩画保护范围重叠，参照露天二号整合区内秦长城保护办法处置，按照《关于公布全国重点和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乌海政字〔2015〕49号）的规定，召烧沟岩画保护范围以召烧沟遗址保护大厅中心为基准，向四周各延伸1500米为保护范围，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四周各延伸5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设为禁采区，涉及面积为1.4033平方公里，压覆资源量暂不纳入可采储量，在整合区开发利用方案中明确暂不开采，并在采矿证上进行标注。
5号整合区：由鄂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骆驼山及6块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4.7692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320—995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
由于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煤矿涉及司法冻结，无法办理矿业权变更手续，暂将该矿剔除整合区范围，待司法冻结解除后实施矿业权增扩。
6号整合区：由鄂尔多斯市蒙泰骆驼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骆驼山煤矿、广纳煤业集团利达矿业有限公司煤矿、内蒙古广远集团宝成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乡通达煤矿、乌海市巴音陶亥滴沥帮乌素隆昌煤矿一矿及3块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7.84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290—940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300万吨/年。
井工1号整合区：由内蒙古乌海市万晨能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龙贵煤矿、内蒙古乌海市万晨能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龙贵煤矿三矿、内蒙古黄河工贸集团滴沥帮煤炭有限公司煤矿及1块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4.0064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203—873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150万吨/年。
井工2号整合区：由包钢万腾煤业有限公司四道泉煤矿、四道泉煤矿地质勘探、四道泉勘探、二柜沟勘探、双敖包沟勘探、黑头山煤炭详查、四道泉北勘查区、雀尔沟煤矿区地质勘探及空白区资源整合，整合后矿区面积约90.90平方公里，整合区开采标高为+1133—1093米，整合后矿山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
本方案上报的矿区范围最终以《总规》及整合实际情况为准，可能出现局部微调。原则为不得超出目前规划的范围。各整合区在编制《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中，增加文物、植物化石保护、河道保护专篇。
五、工作分工
为切实加强对我市矿业权整合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然资源局、市能源局牵头煤矿矿山整合工作；各区具体组织编制各区整合方案并执行《乌海市煤矿矿业权整合方案》。
1.各区政府：组织编制《煤矿矿业权整合实施方案》，通过市场化，自主协商方式，确定煤炭资源整合区域矿权范围意见，对涉及资源整合的矿山企业组织召开会议，宣传解读我市矿产资源矿业权整合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
2.市发改委：按照审批权限对矿山企业的《节能报告》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批。
3.市财政局：保障《乌海（含鄂托克旗）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煤矿整合立项（核准）方案》以及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经费。
4.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对整合矿山采矿权登记申请等相关矿业权业务并组织矿业权出让收益收缴工作。
5.市能源局：组织编制《乌海（含鄂托克旗）煤炭矿区总体规划》，按规定权限负责煤矿初步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生产要素公告、生产能力核定等行业管理工作。
6.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对接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帮助整合矿山企业《安全设施设计》尽快获批。
7.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审批权限对矿山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批。
8.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按照审批层级管理规定，对在本级审批范围内的矿山企业申请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开展审批工作。
9.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企业申请依法注销关闭矿山企业的《营业执照》，对新整合的采矿主体进行登记注册。
10.市税务局：依法依规开展欠税管理工作，对欠缴税费企业做好统计、催缴、公告等工作，用好各类措施追缴欠税。对于此次矿业权整合中欠税企业涉及合并的，由税务机关督促合并后的企业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对于此次矿业权整合中欠税企业涉及取得矿业权出让收益或其他收益的，提请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协助，确保相关收益优先清偿欠缴税费。
11.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对出让的矿业权，进行“招拍挂”出让工作。
12.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明确煤矿整合区范围内，涉及文物古迹等需避让保护情况及具体范围。
13.市水务局：明确煤矿整合区范围内涉及河道、排洪沟设施等需避让保护情况及具体范围。
六、工作步骤
（一）准备部署阶段（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底）
根据《总规》和《乌海市矿产资源开发总体规划》制定《乌海市煤矿矿业权整合方案》，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各区结合本区实际，组织编制《煤矿矿业权整合实施方案》。各区方案通过论证后，上报乌海市政府研究后，报乌海及周边地区露天煤矿资源整合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各区根据本方案确定煤炭资源整合区域矿权范围（包括新增边角资源）。
（二）整合实施阶段（2024年11月至2024年12月底）
1.各区根据《总规》和《乌海市矿产资源开发总体规划》，结合产业政策，初步确定产能、开采方式，各区确定整合区域矿权整合主体或新的采矿主体。各区政府组织整合矿山企业平等自愿确定整合主体，解决整合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2.矿区范围内涉及新增资源的，报请乌海市政府研究，依法对涉及新增边角资源整合的矿区先行进行方案（报告）编制工作，储量核实报告（自然资源部门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自然资源部门评审）、采矿权收益评估报告（聘请第三方有资质单位）。涉及平面范围内新增矿产资源的，进行市场出让后与周边相邻矿山整合；原矿区垂直投影范围内的新增资源，可协议出让给整合矿区主体企业。
3.整合区内的矿山企业签订补偿协议，由整合新立的采矿权主体成立独立法人组织,通过名称申报取得企业名称，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根据整合批复意见提出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申请。
4.按照“成熟一个，整合一个”要求，自然资源部门根据各区整合领导小组整合意见及整合新立采矿主体的申请，按照管理权限出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划定矿区范围内的原矿山企业在整合期间按步骤、分情况停产。
5.整合新立的采矿权主体企业依据登记管理机关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编制采矿权登记所需报告及方案：《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煤矿整合立项（核准）方案》《煤矿开采初步设计》《环境影响报告书》《安全设计》等报送有管理权限部门审核，并进行采矿权收益评估处置。
6.自然资源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手续齐备的整合新立矿山办理采矿许可证登记，同时注销被整合矿山的采矿许可证。
7.煤矿矿业权整合完毕后进入整合新立煤矿建设期，由能源部门依职责履行开工备案、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生产要素公告等行业管理程序。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底）
对全市矿产资源整合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吸取工作过程中的经验，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对存在的问题分析研究，认真查遗补漏，筑牢制度藩篱。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矿产资源整合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市、区各相关部门压实各方责任。牵头部门负责日常联络、数据汇总、信息上报、督查检查，推进各区矿产资源整合工作进度。市、区各相关工作部门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牵头部门，由牵头部门定期向市委市政府上报工作简报。
（二）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我市制定的《乌海市绿色矿山创建达标、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双责双长制”实施方案》，压实包联指挥长和主体责任长的责任，整合新立矿山做好绿色矿山创建达标和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各区政府要建立矿产资源整合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妥善解决问题，防止争议升级，维护社会稳定。
（三）加强经费保障。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要充分保障矿产资源整合相关工作经费，资金使用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保证专款专用。

附件：乌海市整合煤矿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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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海市整合煤矿统计表
	矿权编号
	矿权名称
	整合前开采方式
	整合前产能（万t/a）
	2021年保有资源量（万t）
	整合后开采方式
	整合后产能（万t/a）

	
	
	
	
	
	
	

	露天煤矿整合1
	乌海市华银煤炭有限公司二矿
	露天
	90
	561.4
	露天
	120

	
	乌海市华银煤炭有限公司三矿
	露天
	90
	289.57
	
	

	
	乌海市建安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90
	322.04
	
	

	露天煤矿整合2
	乌海市新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120
	779.46
	露天
	400

	
	乌海市万企景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120
	1389.63
	
	

	
	乌海市摩尔沟煤炭有限公司
	露天
	120
	1314.63
	
	

	
	乌海市恒实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露天
	120
	891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盛煤业有限公司煤矿▲
	露天
	120
	245.4
	
	

	露天煤矿整合3
	鄂尔多斯市蒙西鑫源煤业有限公司▲
	露天
	120
	1932.62
	露天

	400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三矿
	露天
	120
	847.55
	
	

	
	乌海市温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卡布其煤矿
	露天
	120
	1765.69
	
	

	
	内蒙古德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二矿
	露天
	120
	189.3
	
	

	单独保留
	内蒙古美方能源有限公司乌海市海鑫摩尔沟煤矿
	露天
	30
	241.7
	露天
	

	露天煤矿整合4
	内蒙古美方能源有限公司乌海市新骆驼山煤矿
	露天
	45
	103.07
	露天
	120

	
	乌海市海勃湾夭斯图煤矿
	露天
	45
	59.64
	露天
	120

	
	鄂托克旗骆驼山毛盖图煤矿▲
	露天
	30
	249
	
	

	
	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夭斯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60
	180.12
	
	

	
	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60
	409.8
	
	

	露天煤矿整合5
	鄂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
	露天
	60
	200.95
	露天
	120

	
	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露天
	45
	4.64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煤矿
	露天
	45
	531.96
	
	

	
	乌海市隆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骆驼山煤矿
	露天
	45
	253.8
	
	

	露天煤矿整合6
	鄂尔多斯市蒙泰骆驼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骆驼山煤矿▲
	露天
	60
	1043
	露天
	300

	
	广纳煤业集团利达矿业有限公司煤矿▲
	露天
	60
	1202.9
	
	

	
	内蒙古广远集团宝成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露天
	60
	170.24
	
	

	
	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乡通达煤矿
	露天
	60
	877
	
	

	
	乌海市巴音陶亥滴沥帮乌素隆昌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一矿
	露天
	30
	327.31
	
	

	井工煤矿整合1
	内蒙古黄河工贸集团滴沥帮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井工
	30
	1683.9
	井工
	150

	
	内蒙古乌海市万晨能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龙贵煤矿三矿
	井工
	30
	773
	
	

	
	内蒙古乌海市万晨能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龙贵煤矿
	井工
	45
	2806.65
	
	

	井工煤矿整合2
	乌海市包钢万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四道泉煤矿
	井工
	3
	44
	井工
	120

	
	周边探矿权
	井工
	——
	——
	
	


注：涉及“三权不变”的煤矿标注▲
